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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政府签订《关于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

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订对本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一、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乙方”）与

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关于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合作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政府为加快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漯河市装配式建筑

产业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漯河市人民政府和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协商，特签署本框架协议。具体如下： 

1、甲方设立由市政府领导牵头的领导组织，负责产业的发展，项目的推进。 

2、甲方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培育基地，保障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有效供给，到

2018年，形成满足本地市场，覆盖周边地区的产业链条。 

3、甲方自2017年起，全市范围内政府和国有投资的工程项目应用装配式技术建设，保



 

障性住房项目优先采用装配式建造，支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区连片发展装配式建筑，

鼓励新建商品房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 

4、甲方优先保障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园区）和项目建设用地。 

5、甲方对预制率、装配率达到50%及以上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在施工当地只有3家以下

（含3家）装配式建筑生产施工企业和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基地的，设计施工招标时

允许采取邀请招标方式。 

6、财政支持：积极拓展专项资金引导支持范围，整合节能减排、产业发展、墙改基金

等相关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发展，对总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以上装配

式建筑项目，给予每平方米100元奖补，3万平方米以上给予每平方米奖补200元。 

7、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对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园区）、项目及从事技术研

发等工作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8、税费优惠：对装配式建筑发展模式产业链的相关企业，符合条件的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9、评优评奖优先：对装配式建筑项目，优先推荐省级以上各类优质工程奖，优先评

定各类市场优质工程奖。 

10、乙方优先把先进设备、先进技术投入到漯河基地。 

11、乙方原则上在漯河基地周边150公里范围内不再摆放同类型项目，并优先将配套

性产业入驻漯河基地。 

12、乙方需满足装配式建筑项目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需要，对承建工程的质量、

进度、安全文明施工依法承担责任，并配合工程监理、质量监督延伸到生产车间，加强预

制构件检测和工程质量控制。 

13、乙方须提高装配式建筑研发、设计、生产、施工的技术水平，逐步降低装配式建

筑工程造价。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落户于漯河市临颍县的合资公司“河南天成鸿路绿色建筑产业

有限公司”工作的开展，对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漯河及河南地区推广和发展产生有利影

响，对未来业绩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对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

较小。 

    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的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